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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做好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公开

政策文件解读及社会热点回应工作的通知
周政办字〔2016〕77 号

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区政府各部门，

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周村区人民政府重大

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的通知》（周政办发〔2015〕27 号）和《周村

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》

（周政办发〔2014〕14 号）要求，为规范区政府重大行政决策

草案公开、政策文件解读和社会热点回应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公开

（一）目的意义。公开社会涉及面广、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

相关的公共政策以及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产生

重大影响的决策事项草案，组织公众参与，促进民主决策。

（二）公开范围。《周村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

规定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采用公开决策草案的方式组织公众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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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的，适用本通知规定。

（三）公开渠道。

1．区政府门户网站；

2．报纸、广播电视、政务微信等公众媒体。

（四）职责分工。区政府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重大行政决策

草案公开工作，承办单位为决策草案公开主体。

（五）工作程序。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公开按以下程序实施：

1．承办单位完成重大行政决策事项草案起草后，通过区政

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栏目公开，同时还可通过报纸、广播电视等

公众媒体向社会公开，时间不少于 20 日。

2．区政府办公室会同承办单位对公众所提意见和建议进行

归纳整理并形成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意见报告。对公众所提合

理意见和建议，承办单位应当予以采纳，不予采纳的，应当说明

理由，并告知意见人和建议人。

3．未采用公开决策草案的方式组织公众参与，亦未以其他

方式组织公众参与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，不得进入重大行政决策

后续程序。

二、政策文件解读

（一）目的意义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区政府政策文件的解读

工作，更好地保障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和监督权，推动服务型

政府和法治政府建设。

（二）解读范围。对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政策文件，应当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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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解读：

1．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出台的规范性文件；

2．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出台的涉及公众、企业利益和专

业性较强的公文；

3．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策文件。

（三）内容形式。解读一般应有以下内容：文件出台背景、

目的意义、概念解释、执行口径、操作方法、解释部门及咨询电

话。解读稿一般采用问答式，设问的角度要考虑公众的需求和容

易产生的不同理解，语言文字要通俗易懂，避免过于公文化和专

业化，也可通过图片、表格、视频等形式辅助解读。

（四）职责分工。区政府办公室牵头负责政策文件的解读工

作，按照“谁起草、谁解读”的原则，起草部门是政策文件解读的

主体，具体负责编制解读材料，回应社会关切。责任部门要加强

解读专家队伍建设，提高解读的针对性和权威性。

（五）工作程序。政策文件解读工作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：

1．起草部门在代区政府及区政府办公室起草政策文件时，

应当同步组织编制解读材料。

2．政策文件审签完毕后，起草部门需对照政策文件定稿对

解读材料作必要修订。

3．解读材料由起草部门按本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程序进行审

查。

4．起草部门须于政策文件定稿后当日内将经本部门审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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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材料送区政府办公室，区政府办公室负责将政策文件在区政

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平台发布，同时起草部门将相应解读材料在

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平台发布，也可通过其他渠道向社会发

布。

5．起草部门应加强对政策文件及解读材料信息公开后相关

社会舆情的分析研判，根据需要可进行连续性解读并在区政府门

户网站信息公开平台《政策解读》栏目发布，同时也可通过其他

渠道向社会发布。

三、社会热点回应

（一）目的意义。及时回应重要政务舆情和公众普遍关切的

社会热点，解疑释惑，澄清事实，正确引导社会舆论。

（二）职责分工。各部门单位要建立健全舆情收集、研判和

回应机制，密切关注各自领域重要政务相关舆情，及时敏锐捕捉

外界对政府工作的疑虑、误解，甚至歪曲和谣言，加强分析研判，

及时予以回应，解疑释惑，澄清事实，消除谣言。区舆情主管部

门要进一步加大对社会舆情特别是网络舆情监测工作力度，重要

舆情形成监测报告，及时转请有关部门单位关注、回应。

（三）回应渠道。通过本部门单位网站、新闻发布会、报纸、

广播电视、政务微博、微信等渠道予以回应。

各部门单位自身制定的重大行政决策草案公开和政策文件

解读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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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1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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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办，区政协办，区人武部，区法院，
      区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1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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